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遴选化肥减量增效“三新”配套升级版
示范实施主体的公告

为集成推广施肥新技术、新产品、新机具，创新服务新模式，打造化肥减量增效"三新"升级样板，根据《2022年湖南省化肥减量增效“三新”配套升级版实施方案》和《2022年醴陵市化肥减量增效“三新”配套升级版实施方案》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拟遴选部分化肥减量增效“三新”配套升级版示范实施主体。具体申报条件及相关要求如下：
一、服务内容
集成推广施肥新技术、新产品、新机具，创新服务新模式，打造化肥减量增效“三新”升级样板，集中连片建设“三新”技术模式示范片，示范片做到“四有”（有领导挂帅、有技术责任人、有标识牌、有对照丘）标准，集中展示化肥减量增效效果，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辐射带动“三新”技术模式更大范围推广。
二、遴选数量
遴选承接化肥减量增效“三新”升级示范样板创建任务的实施主体一批，创建化肥减量增效“三新”升级示范样板6万亩。
三、实施地点及规模
按照示范区重点向粮食主产区特别是双季稻区倾斜，同时兼顾区域之间平衡的原则，选择基础条件优、当地政府支持、产业代表性强、技术支撑好的第三方社会化服务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开展化肥减量增效“三新”配套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推广。实施示范面积6万亩。
四、实施时间
2022年7月至2022年11月。
五、报名条件
（一）正式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服务公司、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二）具有与本示范项目示范内容、示范规模、服务能力相匹配的基础条件，重点是施肥机械、无人机和水肥一体化设施等。
（三）从事农业生产相关工作2年以上，业绩突出，有良好持续运营能力，内部管理制度健全，服务质量好，社会认可度高，有较强的辐射带动能力，能有效推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进程；
（四）具有独立、健全的财务管理、会计核算和资产管理制度，严格依法依章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五）自愿接受农业农村部门监管，无违法违规行为，没有行业通报批评或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无不良信用记录。
六、遴选方式
（一）网上公告。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市农业农村局官网上发布遴选公告。
  （二）自主申请。有承接意愿的实施主体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市农业农村局耕地质量与土壤肥料工作站提交申报材料。
（三）专家评审并公示。组织专家小组对经自主自愿申报的第三方服务组织进行考核评审，择优选择第三方服务组织作为本示范项目的承接主体。评审结果在网上进行公示期3天以上，经公示无异议后予以确定。
（四）签订购买合同。承接主体与市农业农村局签订服务合同。
七、报名材料
	序号
	内容
	备注

	1
	营业执照
	

	2
	醴陵市2022年化肥减量增效“三新”配套升级版示范实施主体申报表
	

	3
	附件资料
	


八、报名截止日期
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7月20日18:00止。
九、报名方式
有意报名的单位在规定日期内将申报材料纸质档报送至醴陵市农业农村局106室(电话：0731-23059336)，逾期不予受理。
特此公告。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7月12日


附件1：
醴陵市2022年化肥减量增效“三新”配套升级版示范实施主体申报表
申报日期：2022年 7月    日
	申报单位名称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单位
成立时间
	年
	现有可用
农业机械
	台
	现有合格
深施肥机械
	台

	现有土地
流转面积
	亩
	现有合格
工作人员
	人
	现有合格
无人机
	台

	双季稻种植面积
	  亩
	一季稻种植面积
	         亩
	其他作物
种植面积
	亩

	申请示范区域
	镇 
	申请“机械深施肥+水溶肥”
技术模式示范
	亩
	申请“无人机施肥+水溶肥”技术模式示范
	亩

	示范地点
	示范面积（亩）
	示范地点
	示范面积（亩）
	示范地点
	示范面积（亩）

	       镇     村
	
	       镇     村
	
	       镇     村
	

	       镇     村
	
	       镇     村
	
	       镇     村
	

	所在村（居）委会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2022年   月   日

	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审查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2022年   月    日

	市农业农村局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2022年   月    日



1

附件2
醴陵市2022年化肥减量增效“三新”配套升级版示范
实施主体遴选因素与评分标准
	序号
	计分
内容
	分值
	评   分   标   准

	1
	种植
或服务
规模
	30
	现有种植规模或服务面积100-299亩的，计10分；300-999亩的，计20分；1000亩以上的，计30分。（提供土地流转合同或服务合同，提供村委会证明）

	2
	从业
经验
	20
	从事机械深施肥和无人机施肥工作1年以上，年服务面积100-499亩的，计10分；从事机械深施肥和无人机施肥工作时间2年以上，年服务面积500-999亩的，计15分；从事机械深施肥和无人机施肥工作时间2年以上，年服务面积>1000亩的，计20分；（通过当地村委会审核）

	3
	服务
设备
	30
	有深施肥机械1台的，计5分；有无人机1台的，计5分；有深施肥机械2台的，计10分；有无人机2台的，计10分；有深施肥机械3台的，计15分；有无人机3台的，计15分；依此类推，最高计30分（通过当地村委会审核）

	4
	技术
力量
	15
	1、内部管理制度健全的，社会认可度高，无不良记录的，计5分；
2、有专业技术人员2人以上的，计8分；
3、获得双文明类、农业生产类、三大攻坚类（县）市级以上党委、政府、相关领导小组表彰奖励的，每项计1分，最高计2分；
 (提供有效的相应证书或证明文件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提交原件备查，否则不计分)

	5
	服务
承诺
	3
	承诺及时响应市农业农村局协调、服从安排、积极处理好各类矛盾纠纷，做好示范样板，提交可追溯台账，保障项目顺利实施的，计3分；没有服务承诺的，计0分。

	
	
	2
	承诺有2名以上专人负责本项目的，计2分；少于2人的，不计分（通过当地村委会审核，否则不计分）。

	合计
	
	100
	



注：1、申报单位对评分因素和标准内容要求提供的材料真实性负责。
2、 经专家综合评分后，淘汰分值在60分以下的申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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